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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15:

00至2018年7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侨城光侨街3-5号深圳海景嘉途酒店东翼楼侧楼五楼万代兰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18年7月1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

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931,077,71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74.6533％。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代表股份82,1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66％。

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931,159,9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74.6599％。

3、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规模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2.2、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2.3、债券期限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2.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2.5、债券利率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2.6、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2.7、还本付息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8%。

2.8、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2.9、上市场所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2.10、担保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8%。

2.11、承销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8%。

2.12、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3、审议通过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项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5.1、发行规模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2、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3、债券期限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5、债券利率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6、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7、还本付息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8、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8%。

5.9、挂牌转让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4,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5%；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7%。

5.10、担保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6,7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6,7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8%。

5.11、承销方式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5.12、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6、审议通过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项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3,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4,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2,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4%；反对4,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深圳市乐仁科

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飞来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金田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

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5,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5,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4%；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建行申请内保外贷暨提供反担保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931,152,5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7,38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761,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8%；反对7,38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云坚、陈媛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77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

2018-071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7月18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和建设进度， 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82,

000,000.00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延长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延

长期间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延长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3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实

施上述事宜，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有效。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关于

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6） 已于2017年7

月19日、2018年7月19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情况

（一）2017年7月26日，公司与交通银行无锡东林支行签订相关理财协议：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364天

2.�产品代码：2171172990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投资期限：2017.7.27-2018.7.26

5.�预期年化收益率：4.20%

6.�投资金额：8,500万

7.�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16）已

于2017年7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已于2018年7月26日将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款项已划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投

资产品存续天数364天，获得收益3,560,219.18元。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备注

1

中国银行无

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

开 放

【CNYAQKF】

保本型 500 2018.2.2 2018.2.26 3.2%

已赎回，获得

收益

10,

520.55元

2

中国银行无

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

开 放

【CNYAQKF】

保证收 益

型

2,800 2017.7.21 2018.1.19 3.80%

已赎回，获得

收益

341,

063.01元

3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168天

保证收 益

型

5,000 2017.7.27 2018.1.11 4.20%

已到期，获得

收益

966,

575.34元

4

中信银行无

锡梅村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 保 本 周 期

182天理财 产

品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1,000 2017.7.20 2018.1.17 4.00%

已到期，获得

收益

199,

452.05元

5

中信银行无

锡梅村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保本步步高

升B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浮 动

收益型、开

放型

600 2018.2.1 2018.3.9 3.2%

已赎回，获得

收益

19,

232.88元

6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S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 2018.1.31 2018.3.14 2.94%

已赎回，获得

收益

17,

547.95元

7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S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1,000 2018.1.31 2018.6.11 3.15%

已赎回，获得

收益

113,

054.79元

8

中信银行无

锡梅村

支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保本步步高

升B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浮 动

收益型、开

放型

200 2018.2.1 2018.6.13 3.43%

已赎回，获得

收益

24,

994.52元

9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S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500 2018.1.31 2018.6.20 3.15%

已赎回，获得

收益

60,

410.96元

10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S款

保本浮 动

收益型

4,000 2018.1.31 2018.7.16 3.15%

已赎回，获得

收益

573,

041.10元

11

中国银行无

锡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

开 放

【CNYAQKF】

保证收 益

型

900 2017.7.21 2018.7.19 3.90%

已到期，获得

收益

349,

076.71元

12

交通银行无

锡东林

支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364天

保证收 益

型

8,500 2017.7.27 2018.7.26 4.20%

已到期，获得

收益

3,560,

219.18元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879

证券简称：长缆科技公告编号：

2018-041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吴小林、罗兵、谢仕林、李凯军、刘钢、薛奇、郭长春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本公司股份1,818,28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94%）的股东吴小林先生计

划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2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1%）。

2、持有本公司股份3,958,51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05%）的股东罗兵先生计划

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8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1%）。

3、持有本公司股份1,850,66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96%）的股东谢仕林先生计

划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0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1%）。

4、持有本公司股份1,147,37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9%）的股东李凯军先生计

划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0%）。

5、持有本公司股份171,12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9%）的股东刘钢先生计划在

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781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2%）。

6、持有本公司股份3,318,18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72%）的股东薛奇先生计划

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829,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43%）。

7、持有本公司股份2,452,41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27%）的股东郭长春先生计

划在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613,

10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2%）。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吴小林先生、罗

兵先生；监事谢仕林先生、李凯军先生、刘钢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薛奇先生、郭长春先生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任职情况 持股总数（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吴小林 副董事长、总经理 1,818,288 0.94%

罗兵 董事 3,958,513 2.05%

谢仕林 监事会主席 1,850,667 0.96%

李凯军 监事 1,147,371 0.59%

刘钢 监事 171,125 0.09%

薛奇 副总经理 3,318,181 1.72%

郭长春 总工程师 2,452,415 1.2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含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

相应增加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拟减持股份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的比例

拟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吴小林 不超过220,000 12.10% 0.11%

罗兵 不超过980,000 24.76% 0.51%

谢仕林 不超过400,000 21.61% 0.21%

李凯军 不超过200,000 17.43% 0.10%

刘钢 不超过42,781 25.00% 0.02%

薛奇 不超过829,000 24.98% 0.43%

郭长春 不超过613,103 25.00% 0.32%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期间：2018年8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注：减持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6、减持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决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1、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做出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吴小林、罗兵、谢仕林、李凯军、刘钢、薛奇、郭长春承

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股票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股份锁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 6个月。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

述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上述承诺

事项不因本人的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2）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且上述半年期限届满后的一年内转让的公司股

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50%。本人在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

内申报离职的， 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将通过合法方式进行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公司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

应进行调整），上述承诺事项不因其职务变换或离职而改变或导致无效。

除上述承诺外，不存在后续追加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等情形。

2、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等

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

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及有关规定要求，及时披露本减持计划的减

持进展情况公告。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吴小林、罗兵、谢仕林、李凯军、刘钢、薛奇、郭长春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

特此公告！

长缆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7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25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

2018-2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最终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168,748,357.79 1,272,483,290.29 -8.15

营业利润 179,262,066.18 182,488,038.30 -1.77

利润总额 188,000,892.81 198,466,629.96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014,702.96 148,932,244.64 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5 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1 6.68 -0.2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443,379,088.97 4,392,021,465.69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487,856,616.60 2,372,023,698.70 4.88

股本 429,000,000.00 429,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80 5.53 4.8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年度工作纲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为抓手，深入推进“质量提升、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等工作，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同时加快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进度，光电、高速及互联一体化等新产品在重点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年经营目标的

达成打下良好基础。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68,748,357.79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8.15%； 实现利润总额

188,000,892.8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7%；实现净利润157,014,702.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半年

度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兆勇、财务总监朱育云、会计机构负责人袁海均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7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8-3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三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发行了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

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

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

短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

称

18沪电力SCP003

代码 011801373

债务融资工具期

限

90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日 2018年07月23日

起息日 2018年07月25日 兑付日 2018年10月23日

发行总额 5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年

化）

3.49%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8-3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经江苏省如东县能源局批准，同意公司控股投资的江苏如东H4海上风电项目和

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江苏如东H4海上风电项目装机容量为40万千瓦，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项目装机容量

为40万千瓦，均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控股投资建设。 项目建

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电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竞争

能力。

近年来，公司积极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国家能源、产业政策导向，重点开

发海上风电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海上风电项目投产规模50万千瓦（江苏滨海H1海上风电

项目10万千瓦、江苏滨海H2海上风电项目40万千瓦），在建规模30万千瓦（江苏大丰海上

风电项目30万千瓦），已获批开展前期工作规模110万千瓦（江苏滨海H3海上风电项目30

万千瓦、江苏如东H4海上风电项目40万千瓦、江苏如东H7海上风电项目40万千瓦）。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的建设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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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7月25日～2018年7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6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7月25日15:00-2018年7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隆鑫国际写字楼十七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张伟林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2018年第六次（八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决定召开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 网络 合计

人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人

数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 的 比 例

(%)

人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总体出席情况 2 177,727,790 40.9896 1 100 0.0000 3 177,727,890 40.9896

2、 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出席情

况

1 1,918,808 0.4425 1 100 0.0000 2 1,918,908 0.442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下表中

股东类别项下全体股东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股东类

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议案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全体股

东

177,

727,890

100 0 0 0 0

通过

注：议案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属特别决议案，采用特别决议方式进行表决,该议案获得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源伟、殷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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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经事后审查，现对《公

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中的“6、分部信息（2）报

告分部的财务信息”部分内容予以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境内 境外 分部间抵消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333,661,468.72 940,054,550.28 1,273,716,019.00

主营业务成本 225,798,909.64 686,603,341.56 912,402,251.20

产品分部

项目 记忆绵床垫 记忆绵枕 其他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689,270,836.12 237,305,383.49 347,139,799.39 1,273,716,019.00

主营业务成本 499,708,504.97 180,908,549.85 231,785,196.38 912,402,251.20

更正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境内 境外 分部间抵消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232,744,408.77 1,040,971,610.23 1,273,716,019.00

主营业务成本 143,089,219.06 769,313,032.14 912,402,251.20

产品分部

项目 记忆绵床垫 记忆绵枕 其他 合计

主营业务收入 689,270,836.12 237,305,383.49 347,139,799.39 1,273,716,019.00

主营业务成本 499,708,504.97 180,908,549.85 231,785,196.38 912,402,251.2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公司2018年半

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7日


